附件1
云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 量 阶 次
	裁量情节
	裁 量 标 准
	裁量依据

	一 、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1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机构、检测人员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六 十五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检测人 员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没收所收取的检测费用，检测费用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检测费用一万元以上的，并处检测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使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机构应当与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因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因出具虚假检测报告导致发生重大农产品 质量安全事故的检测人员，终身不得从事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机构不得聘用上述人员。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有前两款违法行为 的，由授予其资质的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吊销 该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的资质证书。
	不予处罚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或者当 事人有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 错的；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 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或者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错 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 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公告第180号)等规定。

	
	
	
	从轻处罚
	初次违法且责令改正后不符 合规定，或者造成社会影响 较小的。
	没收所收取的检测费用。检测费用一千元以 上三千元以下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六万元以 下罚款；检测费用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并处检测费用五倍以上六倍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再次违法，或者造成损失较 大，或者造成社会影响较大 的 。
	没收所收取的检测费用。检测费用三千元以 上六千元以下的，并处六万元以上八万元以下罚款；检测费用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并处检测费用六倍以上八倍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多次违法，或者造成损失巨 大，或者造成社会影响严重 的 。
	没收所收取的检测费用。检测费用六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并处八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检测费用五万元以上的，并处检测费用八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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